
中卫市本级及市辖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权力清单

一、行政许可（1 项）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1
储备粮储
备资格认
定

01350010
00

市粮

食和
物资
储备

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2015 修正)

第十八条 储备粮储存实行资格认证制度。未取得储备粮储存企业资格
的，不得从事储备粮的储存业务。

自治区储备粮原粮储存企业资格，由自治区粮食管理部门依法审核认

定；自治区和设区的市成品粮储存企业资格，由设区的市粮食管理部门依
法审核认定；县级成品粮储存企业资格，由县级粮食管理部门依法审核认
定。各类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和农户储存自有粮食的除外。

取得储备粮储存企业资格的承储企业申请储存储备粮的，自治区粮食
管理部门或者设区的市和县（市）粮食管理部门可以采用招投标方式进行
选定。

市本
级

市级原粮、成品粮
储备储存企业资
格认定。



二、行政处罚（8 项）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1

粮食收购者未

执行国家粮食
质量标准等行
为的处罚

02350
03000

市粮食
和物资
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 年国务院令第 740 号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2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
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市本级

本行政区域内粮食

收购者、粮食储存
企业。

2

未按规定使用
粮食仓储设施、
运输工具的处

罚

02350
08000

市粮食
和物资

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 年国务院令第 740 号修订）
第四十六条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仓储设施、运输工

具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非

法销售、加工。

市本级

设区的市行政区域
内从事粮食经企
业。

3

对自治区储备
粮（原粮、成品

粮和食用油）未
实行专仓储存、
专人保管、专账

记载等行为的
处罚

02350
09000

市粮食
和物资

储备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2015 年修改)

第四十八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粮食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对自治区储备粮未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的；

（二）储存的自治区储备粮账账不符、账实不符的；
（三）违反自治区储备粮储存费用等补贴和维修资金使用规定的；
（四）擅自串换储备粮品种或者变更储存地点的；

（五）发现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问题不及时处理，或者不及时报告的；
（六）以储备粮进行担保或者清偿债务的。
第五十一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上述行为的，由认定其储存企业资格的粮

食管理部门取消其储存企业资格。对国有粮食承储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本级

本行政区域内原
粮、成品粮油储备
承储企业。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4

虚报、瞒报储备
粮（原粮、成品
粮和食用油）数

量等行为的处
罚

02350

10000

市粮食
和物资

储备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2015 年修改)

第四十九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粮食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虚报、瞒报储备粮数量的；

（二）在储备粮中新陈混掺、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
（三）入库的储备粮不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质量等级和标准要求的；
（四）造成储备粮品质劣变、霉变的；

（五）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应急动用命令的；
（六）擅自动用储备粮的；
（七）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自治区储备粮收购、年度轮换计划的。

第五十一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行为
之一的，由认定其储存企业资格的粮食管理部门取消其储存企业资格。对国有粮食承储企
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本级

本行政区域内原
粮、成品粮油储备

承储企业。

5

对粮食收购企
业未按照规定
备案或提供虚

假备案信息的
处罚

23501

2000

市粮食

和物资
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 年国务院令第 740 号修订）

第四十三条 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由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市本级
本行政区域内粮食

收购者。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6

粮食收购者、粮

食储存企业将
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粮食

作为食用用途
销售出库的处
罚

23501

3000

市粮食
和物资

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 年国务院令第 740 号修订）
第四十七条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由粮

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
款：

（一）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
（二）霉变或者色泽、气味异常的；
（三）储存期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

（四）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明确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的。

市本级

本行政区域内粮食
收购者、粮食储存

企业。

7

对政策性粮食

经营活动的处
罚

23501
4000

市粮食
和物资
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 年国务院令第 740 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 2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罚款：
（一）虚报粮食收储数量；
（二）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三）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四）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

（五）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
（六）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

者阻挠出库；

（七）购买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
（八）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
（九）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市本级
本行政区域内储备

粮承储企业。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8

对低价购进高
价入账、高价售

出低价入账、以
陈粮（原粮、成
品粮和食用油）

顶替新粮、虚增
入库成本等行
为的处罚

23501

1000

市粮食
和物资

储备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2015 年修改)
第五十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粮食管理部门或者财政

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追回被骗取的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费用等财政补贴，处

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低价购进高价入账、高价售出低价入账、以陈粮顶替新粮、虚增入库成本的；
（二）弄虚作假套取差价，骗取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储存费用等财政补贴的；

（三）挤占、截留、挪用自治区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的；
（四）擅自更改自治区储备粮入库成本的。
第五十一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行为

之一的，由认定其储存企业资格的粮食管理部门取消其储存企业资格。对国有粮食承储企
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本级

本行政区域内原
粮、成品粮油储备

承储企业。



三、行政强制（1 项）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1

查封、扣押粮食、

工具、设备以及有
关账簿资料，查封
违法活动场所

33500
100

市粮

食和
物资
储备

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 年国务院令第 740 号修订）
第三十八条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

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查阅有关资料、凭证；
检查粮食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向有关
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

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市本
级

本行政区域
内从事粮食
收购、储存、

运输活动和
政策性粮食
的购销活动

经营者。



四、行政检查（3 项）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1
储备粮（原粮、成
品粮和食用油）管

理情况监督检查

06350
01000

市粮
食和

物资
储备
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2015 年修改)
第四十一条 粮食管理、财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储备粮的储存和轮换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并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储备粮数量、质量、储存安全不符合规定的，粮食管理部门应当责令承
储企业立即纠正。承储企业丧失储存条件的，粮食管理部门应当取消其储存企业资格。

第四十二条 粮食管理部门对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的经营者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其保持

必要的安全库存或者合理周转库存。
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储备粮经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均有权向粮食管理等有关部门举报。

粮食管理等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查处；举报事项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有

关部门处理。

市本
级

本行政区域
内原粮、成品

粮油储备承
储企业。

2

对粮食经营者从
事粮食收购、储
存、运输、加工活

动和政策性用粮
的购销活动，以及
执行国家粮食流

通统计制度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06350
02000

市粮
食和
物资

储备
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 年国务院令第 740 号修订）
第三十八条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

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查阅有关资料、凭证；

检查粮食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向有关

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
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市本
级

本行政区域

内从事粮食
收购、销售、
储存、加工的

粮食经营者。

3
国家政策性粮食

出库监管
06350
03000

市粮

食和
物资
储备

局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粮食局《关于印发〈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发改经贸〔2012〕1520 号)

第五条 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地方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国家政策性粮食出
库进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地区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进行监督
检查，依法查处出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承储企库履行出库义务，并及时协调处理直属库移交的本

地区非直属库出库纠纷。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粮食局 财政部等《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

工作的通知》（国粮检〔2016〕12 号）

（三）强化监督指导。市、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中储粮直属库和农发行分支机构切实加强
粮食出库管理，建立经常性巡查制度，及时受理投诉、协调纠纷，争取把各类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

市本
级

本行政区域

内政策性粮
食承储企业。



四、其他类（1 项）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1
粮食收购企业备
案

10350
02000

市粮

食和
物资
储备

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 年国务院令第 740 号修订）
第九条 从事粮食收购的经营者（以下简称粮食收购者），应当具备与其收购粮食品种、数量相适

应的能力。
从事粮食收购的企业（以下简称粮食收购企业），应当向收购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

理部门备案企业名称、地址、负责人以及仓储设施等信息，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变更备案。

市本
级

本行政区域

内粮食经营
企业。


